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北京市印刷行业含VOCs原辅材料“白名单”产品申请表
	公司名称（盖章）
	

	详细地址
	

	统一社会信用代码
	

	联系人
	
	联系电话
	

	产品类型a
	VOCs含量
	单位
	服务北京印刷企业家数
	北京地区年销售量
	单位

	示例：单张纸胶印油墨
	0.5
	%
	30
	1000
	吨
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
	服务北京印刷企业情况（最多填写10家）

	序号
	印刷企业名称
	地址
	联系人
	联系电话
	采购产品

	示例
	***
	***
	***
	***
	油墨、润版液、光油、清洗剂、胶粘剂

	1
	
	
	
	
	

	2
	
	
	
	
	

	3
	
	
	
	
	

	…
	
	
	
	
	

	备注：a.产品类型参照表格进行填写，若有其他类型可根据实际情况填写。
	油墨类型
	水性凹印油墨（吸收性承印物）、水性凹印油墨（非吸收性承印物）、水性柔印油墨（吸收性承印物）、水性柔印油墨（非吸收性承印物）、水性网印油墨；单张纸胶印油墨、冷固轮转胶印油墨、热固轮转胶印油墨、UV胶印油墨、UV柔印油墨、UV网印油墨、UV喷墨印刷油墨、UV凹印油墨、雕刻凹印油墨

	
	润版液类型
	免酒精润版液/无醇润版液、减酒精润版液/低醇润版液

	
	光油类型
	水性光油、UV光油

	
	清洗剂类型
	半水基清洗剂、半水基清洗剂（低VOCs含量）、水基清洗剂

	
	胶粘剂类型
	水性胶粘剂（白乳胶、水性覆膜胶、动物胶等）、本体型胶粘剂（热熔胶等）


附件2：
申报所需材料及认定标准
一、申报所需材料
申报企业需按以下要求如实、完整提交相关材料，确保材料真实有效、清晰可辨、填写规范，未按要求提交或材料存在虚假、缺失、伪造等情况的，视为申报无效。
1.《北京市印刷行业含VOCs原辅材料“白名单”产品申请表》（按附件1模版填写）
2.企业营业执照、生产许可证
需提供有效期内的复印件。
3.承诺书（按附件3模版填写）
法定代表人或授权人签字。
4.产品VOCs含量检测报告
需提供有效期内（近1年内）的检测报告，由具备CMA、CNAS等资质的第三方检测机构出具，检测项目、检测方法需符合国家及北京市相关标准要求。
5.产品市场应用证明材料
需提供能够佐证产品市场应用情况的相关材料，包括但不限于产品销售合同、用户采购凭证、使用单位证明等。
6.产品应用效果说明
需详细说明产品的实际应用效果，包括但不限于产品使用稳定性、适配性（适配印刷工艺、设备等）、环保性能表现、使用便捷性等内容，可结合具体应用案例补充说明。
7.生产工艺、质量控制说明
需详细说明原材料采购、生产加工、成品检验等关键环节的管控措施，能够确保产品质量稳定、符合相关要求。
8.其他佐证材料（可选）
包括但不限于中国环境标志产品认证、企业质量体系认证等相关材料，作为认定参考依据。
以上文件电子版以《北京市印刷行业含VOCs原辅材料“白名单”产品申评材料—申报企业名称》命名报送至邮箱beijingyinshua@sina.com；纸质版一式两份均需加盖公章，并按顺序整理后统一装订成册，邮寄至北京印刷协会（地址：北京市朝阳区南皋路129号塑三文化创意园41，陈冰，13621309080）。
二、认定标准
认定工作严格遵循公开、公平、公正原则，结合申报材料审核、抽样检测结果，综合评定入选“白名单”产品，具体标准如下：
1.申报材料完整、合规：申报材料齐全、填写规范、真实有效，无缺失、虚假、伪造等情况，符合本办法要求。
2.产品合规达标：申报产品的包装标识符合相关标准规范要求，包括但不限于产品名称、类型、型号、生产批次、执行标准、适用范围/条件、调配说明、生产日期等。申报产品的VOCs含量及相关指标，严格符合国家及北京市现行标准限值要求，标准限值要求如表1所示：
表1  申报产品中VOCs含量限值要求
	申报产品类别
	VOCs含量限值
	执行标准

	油墨
	水性油墨
	凹印油墨
	吸收性承印物
	≤15%
	DB11/1201-2023、GB 38507-2020

	
	
	
	非吸收性承印物
	≤30%
	

	
	
	柔印油墨
	吸收性承印物
	≤5%
	

	
	
	
	非吸收性承印物
	≤25%
	

	
	
	
	喷墨印刷油墨
	≤30%
	

	
	
	
	网印油墨
	≤30%
	

	
	胶印油墨
	单张胶印油墨
	≤3%
	

	
	
	冷固轮转油墨
	≤3%
	

	
	
	热固轮转油墨
	≤10%
	

	
	能量固化油墨
	胶印油墨
	≤2%
	

	
	
	柔印油墨
	≤5%
	

	
	
	网印油墨
	≤5%
	

	
	
	喷墨印刷油墨
	≤10%
	

	
	
	凹印油墨
	≤10%
	

	
	雕刻凹印油墨
	≤20%
	

	清洗剂
	半水基清洗剂
	≤300g/L
	DB11/1201-2023、GB 38508-2020

	
	半水基清洗剂（低VOCs含量）
	≤100g/L
	

	
	水基清洗剂
	≤50g/L
	

	胶粘剂
	水基型胶粘剂
	≤50g/L
	DB11/1201-2023、GB 33372-2020

	
	本体性胶粘剂
	≤50g/L
	

	润版液（即用状态）
	≤3%
	DB11/1201-2023

	光油
	≤5%
	DB11/1201-2023


备注：其他类含VOCs原辅材料应符合国家及北京市相关标准要求。
3.产品实用性与代表性：申报产品实际应用效果稳定良好，市场认可度较高且具有一定市场占有率。
4.产品质量管控水平：生产企业具备完善的生产管理体系和质量管控体系，近三年内无重大产品质量事故，能够履行产品质量承诺，积极配合抽检、复核等相关工作。


附件3：
承诺书
本企业（全称：__________，统一社会信用代码：__________，注册地址：__________，生产地址：__________）自愿申报本企业生产的__________（产品名称、型号规格）纳入北京印刷行业含VOCs原辅材料“白名单”，为确保申报工作合规有序，保障产品质量符合相关标准要求，自觉接受管理监督，本企业郑重作出如下承诺，愿意承担相应法律责任和经济责任：
一、承诺申报产品质量稳定可靠，已建立完善的质量管控体系，严格把控原材料采购、生产加工、成品检验等全流程，确保每一批次产品的VOCs含量、有害物质限量等指标均符合国家及北京市相关限值要求，产品性能满足印刷行业实际使用需求，不生产、不销售不合格产品，持续保持产品质量稳定性，杜绝因生产工艺、原材料变化导致的质量波动。
二、承诺产品标识真实、规范、完整，严格按照相关标准要求，在产品包装、说明书上如实标注产品类型、执行标准、生产厂家、生产日期、保质期等信息，不虚假标注、不夸大标注、不隐瞒产品关键信息，不使用误导性标识，确保产品信息可追溯。
三、自愿接受北京印刷协会及相关监管部门组织的“白名单”申报审核、不定期抽检、定期复核及日常管理工作，积极配合提供产品检测报告、生产台账、质量记录等相关资料，不拒绝、不阻碍、不弄虚作假，如实反映产品生产、质量管控等相关情况。
四、承诺若产品在“白名单”有效期内，经抽检、复核发现不符合相关标准要求，或存在质量不稳定、虚假标注、违规生产等情形，自愿接受北京印刷协会作出的移出“白名单”处理。
五、承诺持续加强环保和质量管控能力建设，不断优化生产工艺，提升产品环保性能和质量水平，严格遵守“白名单”动态管理要求。
六、承诺诚信守法经营，不恶意竞争、不低价倾销、不实施价格垄断，共同维护市场良性竞争秩序。
七、本承诺内容真实、有效，经本企业法定代表人（或授权人）签字并加盖企业公章后生效，有效期与产品纳入“白名单”的有效期一致。若违反本承诺，本企业自愿承担一切法律责任及行政处罚，且一年内不再申报“白名单”。


承诺企业（盖章）：____________________
法定代表人或授权人（签字）：__________
联系电话：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
承诺日期：______年____月____日


2
